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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通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经学校研究，现将《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通用设备维修管理

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 10 月 8 日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通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为加强学校通用设备维修维护管理工作，提高通用设备的完好

率和使用率，保证教学、科研和行政等工作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

通用设备的使用效益，按照《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江苏建

筑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的通用设备是指列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用

于学校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之中的设备及家具。设备主要包

括：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碎纸机、

扫描仪、投影仪、空调等；家具主要包括文件柜、桌、椅、沙发、

茶几等。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维修，主要包括对通用设备的故障修复、按

保养规程进行的维护、大修等，适用于使用学校资金委托校外方对

学校通用设备进行维修的管理。

第三条 通用设备维修本着“分级负责、责任到人、注重实效、

厉行节约”的原则，由各单位（部门）负责组织落实。

第二章 维修范围

第四条 二级单位（部门）使用的通用办公设备的维护维修由各

单位（部门）自行负责。

第五条 学校的教室、实验实训室、图书馆、报告厅等公共场所



的空调、家具的维护维修由后勤管理服务中心归口管理。

第六条 学校实验实训室、图书馆的通用设备（除空调、家具外）

的维护维修由实验实训管理处归口管理。

第七条 学校教室的多媒体设备维护维修由教务处归口管理。

第八条 学校学生公寓的通用设备维护维修由学工处归口管理。

第九条 学校青年教工公寓、单工楼内由学校配备的家具、电器

等，在教职工入住前由后勤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安排维修；教职工在

使用期间如有故障需维修，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住户联系

保修单位进行维修；超过保修期的，维修费用由住户自行承担。

第三章 维修经费

第十条 二级单位（部门）使用的通用设备的维修费用在二级单

位（部门）的办公费用中列支。二级单位创收的收入可用于弥补本

单位通用设备维修费用的不足。

第十一条 学校设立专项维修经费用于公共场所的通用设备维

修维护，如：空调维修费、教学设备维修费及实训基地、多媒体维

持费、公共设施维修费、学生公寓维护维修费等，由专项维修经费

的管理部门负责。

第四章 维修管理

第十二条 通用设备在保修期内出现故障,使用单位直接与供应

商或生产厂家联系进行保修，由供应商或生产厂家及时进行维修。

第十三条 通用设备超出保修期出现故障时，由申请人填报《江

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维修记录表》，经单位（部门）领导审



核、归口单位领导审核同意后，方可组织设备维修，维修费用由相

应的单位（部门）承担，并以此作为维修费用报销的依据。

第十四条 通用设备已超过规定使用年限，已无修复价值或维修

费过高，确需报废的，可按相关设备报废程序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维修记录表


